
附表二 

國立宜蘭大學職員陞任意願書 (擬任職務：單位/職稱) 

現職單位及職稱  

職務列等 實授官職等   

姓名  

性別  

年齡  

主要經歷 

(註明歷任職務之起迄日期) 

 

基本選項 

佔 12% 

4% 學歷 考試   

評分  

8% 年資 

非主管年資 Ο年Ο月 

主管年資 Ο年Ο月 

評分  

工作績效 

( 擬任非主

管 職 務 佔

38%；擬任

主 管 職 佔

28%) 

10% 考績 

年 等第（分數：） 

年 等第（分數：） 

年 等第（分數：） 

年 等第（分數：） 

年 等第（分數：） 

評分  

8% 
獎懲 

擬任非主管職務  

5% 擬任主管職務  

評分  

5% 重大殊榮 具有得優先陞任事蹟  

評分  

15% 
工作表現 

擬任非主管職務評分 (由受考人現職單位主管評分) 

8% 擬任主管職務評分 (由受考人現職單位主管評分) 

職務適任性 

( 擬任非主

管 職 務 佔

30%；擬任

主管職務佔

40%) 

5% 
專業或技

術能力 

語言能力  

評分  

5％ 專業技能評分 (由用人單位簽請首長組成初評小組評分) 

5% 職務歷練評分  

10% 發展潛能評分 (由用人單位簽請首長組成初評小組評分) 

5% 
職務訓練及進修 Ο學分/Ο小時 

評分  

10% 
領導及管理能力評分 

(擬任主管職務者) 
(由用人單位簽請首長組成初評小組評分) 

面試或業務測驗(百分比計分) 

(視出缺職務需要，由首長或職員甄審委員會決定)  

 

首長綜合考評佔 20%  

總分  

備註  

以上本人所填內容屬實，並附相關證明文件為憑各項年資計算至    年    月底止。   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原服務單位主管簽章： 

填絡電話： 

備註：一、請依「本校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」規定填寫（黑框部分）。訓練進修請提供證明文件。 

      二、請註明應徵職務並依前項評分標準填妥各欄資料及計分(各欄請詳填各項資料起迄日期，如不敷使用，請
自行延長，用紙格式為 A4，字型大小為 10，WORD 檔案 Email 至人事室業務承辦人信箱）。   


